
“免费停车权限”未

明确“营业时间使用”

2023 年 8 月 15 日， 吴先生通过

微信小程序支付 388 元购买了宝龙美

术馆艺享卡， 该卡有效期一年。 艺享

卡信息页面显示， 会员权益包括免费

停车、 免费咖啡、 美术馆导览、 美术

馆课程、 优先预约、 会员折扣等。 针

对免费停车权益， 艺享卡使用规则描

述为： 权益卡有效期内， 每日可使用

一次免费停车权益。

然而， 吴先生发现， 宝龙美术馆

工作人员未按照该权益使用规则提供

服务， 只在营业时间 （周二至周日

10:00-18:00） 提供免费停车， 营业

时间外只允许内部人员车辆进入。

2023 年 9 月 12 日， 吴先生与宝

龙美术馆票务经理陈经理沟通探讨该

权益规则时， 陈经理认同会员权益描

述存在疏忽， 并表示会更改网页上免

费停车权益描述说明。 此后

再次访问使用规则页面时，

免费停车权益补充

说明： “美术馆营

业时间内会员免费

停车： 周二至周日

10:00-18:00”。

吴先生表示， 美术馆周一不让

停， 9 点半之前也不让停， 在他购买

艺享卡时美术馆没有提到这两点； 另

外， 他在购买时的界面未显示任何时

间范围的信息， 是发生争议后才知道

的。 吴先生要求美术馆自周一至周日

都向他提供免费停车服务。

美术馆：停车并不是艺

享卡的主要目的

宝龙美术馆辩称， 艺享卡是用来

参观展览演出的， 不是停车卡。 停车

场并非对外公众开放的停车场， 是美

术馆内部的停车区域， 故在美术馆的

营业时间可以停车， 事实上吴先生也

是这么做的。 美术馆的上班时间在大

门上都张贴着， 周一美术馆不上班，

所以无法提供每日一次的免费停车权

益， 其他营业时间可以停车。

宝龙美术馆还指出， 艺享卡是委

托其他公司在 APP 小程序上售卖和

收款的， 停车期限在小程序上每日更

新， 发放卡片时没有详细约定具体可

以使用的时间，但是有口头进行说明。

艺享卡的目的是针对展览及票务享受

一些优惠，同时会有一些从属的福利，其

中包括停车， 但停车并不是这张卡的主

要目的，且停车场所是美术馆内部的，使

用时应该要遵从美术馆的标准。 宝龙美

术馆从始至终都是按照协议履行。

“虽然美术馆周一不上班， 内部确

实不让进， 但是对外的广场， 车辆是可

以进入的。 如果周一不让停车， 需要对

我进行补偿。” 吴先生在庭审中表示。

审理过程中， 宝龙美术馆提交了相

关照片， 照片显示： 美术馆大门处张贴

了营业时间， 开放时间为 10： 00-18：

00， 周二至周日， 国定节假日正常开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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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看中美术馆“免费停车权益”，花了 388 元买了一张会员卡，却发现免费有时间段。 吴
先生通过宝龙美术馆的小程序购买了一张有效期为一年的“艺享卡”，信息页面明明写了
“有效期内，每日可使用一次免费停车权益”，结果吴先生却发现只能在美术馆营业时间停
车。多次沟通未果，为维护自身权益，吴先生诉至法院，要求美术馆自周一至周日都向他提
供免费停车服务。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后，近期对于此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

诉讼实录

法院：免费停车权益

应在营业时间使用

卡上写“每日免费”

结果“周一闭馆”

不让停车？

消息树

商家打着

免费认养猫咪

的名义 ， 却干

着捆绑销售高

价 猫 粮 的 事 。

如果消费者未

按约定购买猫

粮 ， 就会被告

到法院要求赔

偿 。 近日， 多

地发生类似的

消费纠纷及法

律诉讼。

消费者朱

先生表示， 2023

年 12 月初， 他

在手机上看到

注册为“重庆

云 领 养 服 务 ”

的短视频号发

布 猫 咪 视 频 ，

他领养了一只

“布偶 ” 猫咪 ，

并支付了一盒猫瘟检测试剂及

一袋猫粮的费用， 共计 528

元。

此后， 该公司工作人员告

诉他， 今后每月要从公司购买

260 元的猫粮， 合同期限为 18

个月， 随后提供了一份电子档

的《宠物领养合同》 让朱先生

签字。 一个月后， “布偶” 猫

咪从家中走失， 该公司另外提

供了一只猫咪， 朱先生感觉猫

咪不健康， 便拒绝接收， 也没

有按合同约定购买猫粮。 今年

5 月 1 日， 该公司以朱先生违

反合同约定为由， 将其诉至重

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要他支

付 18 个月的猫粮款 4680 元、

违约金 3500 元、 律师费 5000

元， 合计 13180 元。

朱先生认为， 该公司打着

免费领养的旗号， 实际捆绑销

售高价猫粮。 该公司指定购买

的猫粮品牌为“米多菲”， 1.5

公斤售价 260 元。 朱先生在网

上查到该品牌同一规格的市场

价为 79.7 元， 指定价是市场

价的三倍多。

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桂鹏表示， 宠物领养协议实

质为买卖合同与赠与合同的混

合合同， 只要是双方当事人真

实意思的表示， 合同便具有法

律效力。但是，如果经营者存在

故意隐瞒、诱导、欺诈消费者的

行为，则会影响合同的有效性，

消费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该公司要

求朱先生购买猫粮的目的是

“领养”， 朱先生的猫咪已经走

失，“领养”不复存在，合同无法

履行， 就不能再要求他继续购

买猫粮，或者赔付猫粮款。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要理

性对待“免费领养” 宣传， 不

要被经营者的套路所诱惑， 避

免“踩坑”。 在签订合同时，

要认真阅读合同条款， 了解自

己的权利和义务， 特别注意隐

藏的捆绑消费。 （来源： 中国

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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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免费停车权益应在营业时间范围内使用

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

理解有争议的， 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

句， 结合相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

的、 习惯以及诚信原则， 确定争议条

款的含义。 该案中， 吴先生与宝龙美

术馆对艺享卡中免费停车权益条款的

理解产生分歧， 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

为： 免费停车权益是否应在宝龙美术

馆的营业时间范围内使用。

法院分析，其一，合同目的是理解

合同条款真意的指南。 虽然吴先生购

买艺享卡时， 免费停车权益条款表述

为“权益卡有效期内，每日可使用一次

免费停车权益”，并未明确载明须在被

告美术馆的营业时间内使用， 但从当

事人所欲实现的合同目的来看， 宝龙

美术馆发行艺享卡的主要目的是为众

多至美术馆参加展览、观看讲座、学习

课程的消费者提供价格优惠并使其享

受更加优质的服务， 免费停车权益也

是为便于至美术馆参观的消费者停车

而设定， 该项权益仅属于艺享卡的附

随性权益， 故宝龙美术馆将免费停车

权益限定为在其营业时间范围内使

用，符合其发行艺享卡、与消费者订立

服务合同的目的和初衷。 吴先生拘泥

于免费停车权益条款所使用的词句的

字面意思， 有悖于艺享卡发行的本意

及双方订立服务合同的真实意思。

其二， 从平衡当事人利益的角度

出发 ， 停车场位于美术馆区域范围

内， 仅对至美术馆参观的人员及内部

工作人员开放 ， 并不对外部公众开

放 ， 亦非具有营利性质的专门停车

场， 且停车场的运行涉及安全保障、

卫生清洁、 设备维护、 秩序引导等多

方面的成本支出， 若要求宝龙美术馆

在其非营业时间向吴先生提供免费停

车服务， 易造成利益失衡， 明显有违

合理性和公正性。

其三， 从服务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情况来看， 宝龙美术馆的营业时间属

于公开的信息， 并未在吴先生购买艺享

卡前后发生变化， 吴先生可通过美术馆

及相关网页、 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获

取。 在购买艺享卡时， 吴先生理应对艺

享卡各项权益的具体内容及使用期限、

使用方式等信息进行充分了解， 并决定

是否予以购买。 对于艺享卡所包含的各

种权益， 即便购买页面未载明在营业时

间内使用， 但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判断，

宝龙美术馆作为发行艺享卡的业务主

体， 仅在营业时间内向消费者提供相关

服务 ， 此系服务合同的应有之意 。 况

且， 在双方发生争议后， 宝龙美术馆已

及时在使用须知、 特权详情等页面作出

补充说明， 进一步明确免费停车权益的

使用时间。 综上所述， 吴先生要求宝龙

美术馆在非营业时间内向其提供免费停

车服务， 依据不足， 法院难以支持。 关

于吴先生主张若周一不让停车需给予补

偿的要求， 也缺乏依据， 有悖于一般公

平正义的观念， 法院不予支持。


